	   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  學生活動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學院部  □高職部
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  月    日

	主辦單位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

時間
	      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起

  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止

	活動

地點
	
	參加

人數
	

	活動

負責人
	班級：
	姓名：
	希望學校支援事項

	
	職稱：
	電話：
	   如計畫書所擬

	指導老師
	姓名：
	電話：
	

	謹      呈

	一、指導老師：
	四、系主任：

	二、課外活動指導組：
	五、學務長：

	三、生活輔導組：
	六、校長：

	備      註
	

	ㄧ、本表應於舉辦活動前一週填送申請。（除開會外，須檢附活動企劃書）

二、活動請準時結束，過程中須注意安全。並負責清潔場地，挪動之桌椅或物品負責復原。

三、為響應節約能源，只開必要之燈光，使用後申請人負責關燈、關門窗。

四、無論校內外之活動，請同學們應確實遵守校規，並隨時清點人數，注意安全。

五、考前一週及考試週不得申請活動。午休時間除特殊需求提出申請通過實施，違者議處。

六、請依照號碼申請流程，完成簽章後將申請表正本送交回學務處課指組，並影印相關單位留存。


送件前自我檢核：□活動申請表     □活動企畫書    
